
 

 

荷法院裁定，允許荷蘭大學續使用英語授課 

 

駐歐盟兼駐比利時代表處教育組 

 

荷蘭烏特勒支法院 7月 6日針對荷蘭遊說團體良好教育協會(Beter 

Onderwijs Nederland, BON)之前提出對馬斯垂克大學及 Twente 大學以

英語授課已違反「高教暨科研法」的訴訟，作出裁決。BON 認為荷蘭

學生正遭遇教育英語化的趨勢，教育品質日漸崩壞，希望法院加以禁

止；但法院裁定，並沒有充分證據顯示大學提供英語授課課程，已違

反大學應致力推廣荷蘭語的法令規定。不過法院附帶表示，法官没有

立場在荷語教學與高教品質論辯中作出論斷，大學應提出充分的動機

解釋上述作法，而大學監督單位(教育部等)應確保大學遵守法令。 

目前，全荷蘭大學學士英語學程佔 23%，碩士英語學程更高達

74%；另根據統計，過去 10 年間，全荷國際學生增長 2 倍之多，而荷

蘭學生進入大學的人數卻呈現遞減，荷蘭大學提供大量英語課程，再

加上學費較英美更具競爭力，的確吸引不少的國際學生。 

上個月，荷蘭教育部長范英(Van Engelshoven)在出席高教國際化會

議時曾強調，荷蘭學生無庸擔心英語課程的增加，高等教育會對每位

荷蘭學生提供位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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